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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测度方法进一步讨论 

本文按照企业生产产品和出口产品种类差异定义企业代销行为理由如下：首先，《产品

产量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这两套微观数据中，产品分类均很细致并且类似，《产

品产量数据库》按照工业报表制度分类，每个产品分类与海关数据中 HS6 位码层面高度相

似，且大部分产品名称均完全一致。本文手工将两套数据库产品分类码匹配起来，最大限度

地降低了产品分类模糊可能带来的偏误。其次，按照生产产品和出口产品类别差来定义企业

代销行为，与既有关于代销的定义（即企业出口自身并不生产产品）完全契合，从而避免了

利用生产和出口销售缺口来定义所可能带来的误差。最后，不同于比利时、法国、瑞典等发

达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尚缺乏交易级别的大数据，本文所使用的《产品产量数

据库》也仅有每家工业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类别和各自数量，而缺乏产品对应的价格信息，

因此出口和生产销售额缺口的定义更是无法实现。综上，本文所使用的代销行为测度方法是

更保守的测度，在现有条件下测度了代销产品种类和金额的下限，可以为后续发展中国家生

产型出口中间商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据笔者所知，本文是对中国生产型出口中间商基本情况的首次测度。并且，本文利用新

近可获得的工业企业产品生产数据与海关出口商品数据匹配，依据的企业出口产品和生产产

品差异这一测度方法能最直接地体现企业代销行为，以此给出的经验证据较为可靠。尽管中

国工企产品产量数据库缺乏产品价格信息，但使用数量（quantity）信息，很好地规避了销量

（revenue）缺口反推可能带来的误差。Defever and Riaño（2017）观察到，中国工业企业数

据库中，企业“销售产值”和同企业海关数据中报关的出口额差距很大，大量企业海关推算的

总报关出口额甚至高于其销售产值，以此推测中国可能也存在广泛的生产型出口中间商。但

由于其缺乏产品生产数据，得出的结论无疑存在相当大的疑点。首先，海关报关出口额单位

为美元，与工企销售产值对比需按月度汇率换算，可能存在误差；其次，由于存货调整的原

因，当年出口的产品未必全都来自本年生产；最后，即便不考虑存货，销售产值按工业统计

指标说明，会计口径上与当年出口也并不相同①。当然，针对企业代销行为，最重要的还是

上述方法仅能就整个企业总体粗略考察，无法深入到产品层面。相反，借助详尽的产品生产

信息，本文的测度可以做到以上几点。 

尽管本文关于生产型出口中间商的测度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准确，但出于实际贸易实务上

的考虑，本文测度方法仍可能存在以下缺陷：第一，出口产品和生产产品的对照可能面临产

品分类界定模糊而造成的偏差。尽管本文限定到 CPC 最细致的产品分类与 HS6 位码层面上，

两套数据的产品名称按对照表一一匹配的状况在全部 847 种产品中有 688 个，占比很高，但

仍有一小部分产品是笔者手工匹配的，可能存在误差。为此，本文将产品分类限定到更高维

度来检验本文结果的稳健性。第二，产品生产和海关报关两类数据的匹配会面临存货调整的

影响，也就是说，有可能当年出口的某种产品虽然并没有记录在企业的当年生产中，但可能

属于企业以往生产的存货，这就令本文代销商品的识别出现高估。为此，本文考虑企业上一

年生产情况来考察本文结果的稳健性。第三，本文测度依赖于产品生产数据和海关产品出口

数据的匹配，除了会受到产品生产数据无法考察存货调整外，还会受到企业进口产品的影响。

企业代销行为有关出口非自产产品的定义中未排除进口产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多产品企

业出口的某种产品尽管自己并未生产，但却来源于企业的自身进口的“传递贸易”（Damijan 

et al.，2013）。出于本文结果的稳健性考虑，后文单独考虑了传递贸易对本文结果的影响。 

最后，尽管本文利用新近可得的《产品产量数据库》，首次系统性记录了中国生产型出

 
① 工业销售产值指标的会计说明参见《工业统计指标解释与标准》，详见网址：http://www.auto-

stats.org.cn/gytjzbjs.htm. 

http://www.auto-stats.org.cn/gytjzbjs.htm
http://www.auto-stats.org.cn/gytjzbj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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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间商的特征事实，但受限于数据年份（2000-2007），本文所得结论能有多大的时效性可

能存疑。但是，至少有三点理由支持本文测算所得的中国生产型出口中间商的存在是一种普

遍现象，并且可能长期存在。第一，生产型出口中间商的普遍性已经陆续多个国家得到验证

（法国、瑞典、丹麦等），得益于发达国家近年生产数据的可获得，生产型出口中间商在这

些国家当前的对外贸易中仍十分重要。Smeets and Warzynski（2019）甚至发现，法国企业的

外包交易比例近年来还在持续上升。因此，本文验证发现的中国生产型出口中间商也应当会

持续存在。第二，本文样本期间中国生产型出口中间商的数量及其代销规模并没有随着贸易

自由化逐步推进而下降，反而不断走高。在 2004 年中国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取消后，有代销

行为的出口企业仍呈现一定上升的趋势。因此，本文生产型出口中间商的结论并不会随着中

国进一步对外开放而改变。第三，近年来不断推广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从现实角度印证了生

产型出口中间商的重要性。①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便利了一揽子商品的打包出口，直接迎合了

海外不同需求商的订制要求，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三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之一。生产型出口中

间商的动机是产品间的需求互补促使多产品出口企业代销非自产产品打包出口，这为市场采

购贸易近年来的成功提供了理论依据。 

 

  

 
① 海关总署支持市场采购贸易快速发展打造外贸新亮点，详见网址：http://www.gov.cn/xinwen/2020-

12/14/content_5569316.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12/14/content_5569316.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0-12/14/content_55693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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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数据匹配过程说明与匹配结果 

首先，《产品产量数据库》中的产品名称与《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中的产品名称基本

一致，因此，我们依据产品名称对两份数据进行手动匹配。其次，根据统计局提供的《统计

用产品分类代码》与联合国产品代码（CPC 1.0）的对照表，我们进一步将产品名称对应至

联合国产品代码层面，最后，根据联合国网站经济统计分类①提供的联合国产品代码与海关

协调编码的对照表，实现产品名称与 6 位海关协调编码的对应。 

数据匹配过程如图 II1 所示。在《产品产量数据库》与《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的匹配

过程中，668 个可以实现“一对一”匹配。对于匹配失败的样本，经检查发现，部分是由于《产

品产量数据库》中名称记录存在错别字，如将“己内酰胺”记为“已内酰胺”。此外，有部分产

品，在《产品产量数据库》中登记的名称为简称，如“顺丁橡胶”为“顺式-1，4-聚丁二烯橡胶”

的简称，对于此产品，我们将其与“丁二烯橡胶（统计用产品代码为：26130203）”进行对应。

同样类似的还有，“核电”与“核能发电量”，“火电”与“火力发电量”等。最后，对于《产品产

量数据库》部分产品，《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中无与之一一对应的产品分类。如“大规模集

成电路”，“生活用木制品”，“优质型钢材”等，为保证本文识别的代销行为是企业代销行为的

下限，我们将此类产品，与确保能涵盖此类产品的统计用产品代码进行匹配。如将上述三类

产品分别对应至“集成电路（统计用产品代码为：4017）”，“木材及木、竹、藤、棕、草制品

统计用产品代码为（统计用产品代码为：20）”，“钢材”（统计用产品代码为：3208）。在完

成《产品产量数据库》与《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匹配的基础上，进一步与联合国产品代码

（CPC 1.0）进行匹配，对于《产品产量数据库》与《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实现“一对一”匹

配的那部分产品，与 CPC1.0 匹配时会出现多个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对应一个 CPC1.0 的情

况，表明了《产品产量数据库》关于产品层面的统计比联合国产品代码更细，更能反映出产

品层面的信息。最后，通过 CPC1.0 与 HS1996 的对照表，最终实现产品名称与 6 位 HS 代

码的对应。② 

 

 

 

 

 

 

 

 

 

 

 

 

 

 

图 II1 数据匹配过程与结果 

 

表 II1 展示了《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产品产量数据库》的匹

 
① 详见网址：：https://unstats.un.org/unsd/classifications/Econ。 
② 参照吕越和邓利静（2020）采取画图方式呈现产品名称与海关协调码的匹配过程与结果。 

产品名称 

（共 847 个） 

统计用产品

分类代码 

联合国产品

代码

（CPC1.0） 

海关协调码 

（HS1996） 

名称完全一致：668 个 

名称基本一致：147 个 

手动校准：32 个 

匹配成功：847

个，100% 

匹配成功：847

个，100% 



《经济学》（季刊）                                                              2024 年第 5 期 

4 

 

配结果。其中，表 II1 第一列展示了三个数据库匹配后的企业样本数，第二列为以《中国海

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为基准的企业数占比。类似地，第三列为以

《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为基准的出口金额占比。从企业数

占比来看，平均而言，本文使用企业样本约占《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匹配数据的 40%。对于出口金额占比，平均而言，本文使用数据约占《中国海关数据库》和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的 58%，表明了本文所使用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II1 工企、海关、产品产量数据库匹配结果 

年份 企业数 企业数占比 出口金额占比 

2000 10126 53.42% 63.92% 

2001 10418 48.16% 60.38% 

2002 12189 49.97% 63.19% 

2003 13222 47.18% 60.35% 

2004 11935 28.13% 50.25% 

2005 14580 33.34% 55.73% 

2006 16011 32.41% 55.21% 

2007 17588 27.25% 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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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测算结果稳健性检验 

Bernard et al.（2019）指出，不同产品分类标准之间的差异将对企业代销行为的识别造

成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通过变换产品分类口径来验证本文生产型出口中间商测度结果

的稳健性。此外，由于数据来源不同，中国情景下的考察会面临与 Bernard et al.（2019）不

同的问题。具体地，企业的存货调整行为以及 “传递贸易” 现象的存在同样会干扰生产型出

口中间商的测度结果。区别于 Bernard et al.（2019），本文结合企业的存货调整行为和进口行

为，讨论本文生产型出口中间商测度结果的稳健性。 

1.变换产品分类口径 

考虑到《产品产量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对于产品的统计标准差异将对本文分析结

果带来一定的影响。此处放宽了企业代销行为的定义方式，通过判断企业出口产品的统计用

产品分类代码和生产产品的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是否为不同的中类（4 位代码）或大类（2

位代码）来定义企业是否具有代销行为。相关结果如表 III1 所示。 

表 III1 中国生产型出口中间商的基本情况，变换产品分类口径  

产品分类口径：4 位产品代码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生产型出口中间商数目 6201 6433 7618 8335 7116 8655 9727 11744 

生产型出口中间商占比 61.24% 61.75% 62.50% 63.04% 59.62% 59.36% 60.75% 66.77% 

代销出口额占比 25.65% 25.30% 25.00% 24.45% 27.85% 31.14% 26.12% 27.63% 

出口产品类别（HS4） 1075 1062 1075 1090 1045 1062 1053 1105 

代销产品类别（HS4） 1024 1021 1038 1044 1002 1015 1015 1083 

产品分类口径：2 位产品代码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生产型出口中间商数目 5459 5641 6778 7416 6300 7654 8579 10698 

生产型出口中间商占比 53.91% 54.15% 55.61% 56.09% 52.79% 52.50% 53.58% 60.83% 

代销出口额占比 18.84% 18.41% 17.95% 17.49% 20.19% 21.83% 16.87% 18.35% 

出口产品类别（HS2） 98 97 96 96 95 96 96 96 

代销产品类别（HS4） 97 96 94 95 94 95 96 96 

 

由表 III1 可知，在放宽了代销行为的识别标准后，仍有大量的企业样本存在代销其他企

业生产产品的情况。具体而言，即使以企业出口产品的统计用产品分类代码和生产产品的统

计用产品分类代码是否为不同的大类来定义企业是否具有代销行为，仍有大约 54%的企业

存在代销行为，代销出口额约占匹配样本总出口额的 18%。从产品层面来看，2000 年出口

的 2 位海关协调码的产品有 98 种，其中 97 种产品曾被其他企业以代销方式出口至国外市

场。时间推移至 2007 年，则是所有的 HS2 位码产品均存在以代销方式出口的现象。 

2.控制存货调整影响 

产品生产和海关报关两类数据的匹配会面临存货调整的影响，也就是说，有可能当年出

口的某种产品虽然并没有记录在企业的当年生产中，但可能属于企业以往生产的存货，这就

令本文企业代销行为的识别出现高估。为此，本文通过考虑企业上一年的生产情况来控制企

业存货调整对本文生产型出口中间商测算可能带来的干扰。 

表 III2 汇报了考虑企业存货调整后的生产型出口中间商的基本情况。由表 5 可知，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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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企业上一年的生产情况，排除企业出口今年未生产但上一年生产的产品这一情形后，生产

型出口中间商仍然广泛存在于中国出口企业中。具体而言，考虑存货调整后，仍有约 65%的

企业存在代销行为，其代销出口金额约占总出口金额的 32%。 

表 III2 考虑存货调整后生产型出口中间商的基本情况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生产型出口中间商占比 64.51% 65.40% 65.87% 62.98% 63.06% 64.49% 70.20% 

代销金额占比 30.50% 30.22% 28.83% 31.93% 35.85% 30.74% 32.85% 

3.考虑进口产品干扰 

如前所述，本文生产型出口中间商的测度依赖于产品生产数据和海关产品出口数据的匹

配，除了会受到产品生产数据无法考察存货调整外，还会受到企业进口产品的影响。企业进

口最终品并直接出口的这种行为，虽然被既有文献认定为一种特殊的代销行为，但真正界定

企业进口品是直接出口还是再参与生产环节则非常困难。①出于稳健性分析的目的，此处单

独考虑“传递贸易”对本文结果的干扰。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III3 所示。 

由表 III3 可知，在剔除“传递贸易”后，中国出口企业仍存在一定的代销行为。2001 年，

4728 家企业存在除“传递贸易”外的代销其他企业生产产品的行为，占总出口企业数的

45.38%。而到 2007 年，即使剔除了“传递贸易”行为，仍有 9654 家企业存在代销行为，占总

出口企业数的 54.89%。从金额来看，平均而言，以非“传递贸易”方式代销的出口金额仍约

占总出口金额的 14%。 

表 III3 考虑“传递贸易”对结果的干扰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生产型出口中间商数 4728 5867 6379 5619 6887 7919 9654  

生产型出口中间商占比 45.38% 48.13% 48.25% 47.08% 47.24% 49.46% 54.89%  

代销金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 16.21% 17.23% 17.62% 11.89% 13.76% 16.83% 5.09%  

 

 

    

图 III1 不同测度方法下的中国生产型出口中间商占比    图 III2 不同测度方法下的代销出口额占比 

 

最后，本文在图 III1 和图 III2 中依次画出了不同测度方法下的生产型出口中间商占比

和代销出口额占比的趋势图，由图 III1 和图 III2 可以看出，对于上述的各种测度方法，生产

型出口中间商占比和代销出口额占比均呈现出与基准结果类似的趋势，这进一步表明本文测

度结果的稳健性。 

  

 
① 生产型出口中间商一般考虑的是出口企业采购国内产品以代销出口，传递贸易与此唯一的区别仅是采购

国外产品以代销出口，开展传递贸易的生产企业本质上也属于生产型出口中间商。（Damijan et al.，2013；

苏振东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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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V 异质性分析 

1. 贸易方式 

区别于发达国家，加工贸易作为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构成部分，是解释中国出口企业“生

产率之谜”的关键。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将企业代销行为进一步就加工贸易方式和一般贸

易方式进行区分，相应结果如表 IV1 所示。 

由表 IV1可知，企业产品主要是以一般贸易的方式代销至海外市场，平均占比为73.24%。

然而，从代销金额占比看，加工贸易的代销金额约为一般贸易代销金额的 2.2-3.5 倍，证实

了在中国生产型出口中间商中，加工贸易依然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表 IV 1 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代销情况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一般贸易代销产品占比 64.46% 67.27% 71.71% 73.41% 73.26% 74.67% 76.54% 84.57% 

加工贸易代销产品占比 35.54% 32.73% 28.29% 26.59% 26.74% 25.33% 23.46% 15.43% 

一般贸易代销金额占比 22.13% 23.50% 27.45% 30.52% 22.90% 22.84% 28.78% 27.90% 

加工贸易代销金额占比 77.87% 76.50% 72.55% 69.48% 77.10% 77.16% 71.22% 72.10% 

2. 行业分类 

在对出口企业代销行为有了初步认识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依据企业所属的行业，分析

不同行业在代销行为上的异质性。 

从行业层面来看，纺织业中具有的生产型出口中间商最多，同时代销的产品数也在所有

行业中居首位。此外，代销行为较多的行业还有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

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等。已有文

献表明，中国在通信设备和纺织服装等行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Khandelwal，et al.，2013）。

比较优势较强的行业，代销行为也越多，这也符合国际贸易理论关于比较优势与出口之间关

系的推断。 

 

 

图 IV1 二位码行业生产型出口中间商占比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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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 生产型出口中间商与一般出口企业基本特征差异 

企业特征方面，通过对比生产型出口中间商和不存在代销行为的出口企业关于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企业规模、企业绩效等方面的特征后发现，相对不存在代销行为的出口企业，生

产型出口中间商有着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更大的企业规模（可以用总资产、固定资产、流

动资产、雇佣人数等来衡量），同时也有着较好的企业绩效（利润，工业总产值，应付职工

薪酬等）。 

表 V1 企业基本特征对比 

变量名 
均值差异（生产型出口中间商减去一般出口企业） 

2000 2001 2002 2003 

TFP(OP) 0.06** 0.08*** 0.10*** 0.07*** 

总资产，取对数 0.47*** 0.53*** 0.47*** 0.58*** 

固定资产，取对数 0.51*** 0.53*** 0.45*** 0.57*** 

流动资产，取对数 0.46*** 0.53*** 0.49*** 0.60*** 

利润，取对数 0.56*** 0.61*** 0.54*** 0.73*** 

雇佣人数，取对数 0.24*** 0.25*** 0.22*** 0.28*** 

年龄 0.02 0.04** 0.05*** 0.08*** 

工业总产值，取对数 0.39*** 0.48*** 0.42*** 0.51*** 

应付职工薪酬，取对数 0.34*** 0.37*** 0.33*** 0.40*** 

国企 -0.00 -0.00 -0.01 -0.00 

外企 0.04*** 0.04*** 0.03*** 0.04*** 

 2004 2005 2006 2007 

TFP(OP) 0.05** 0.06*** 0.05** 0.06** 

总资产，取对数 0.55*** 0.55*** 0.52*** 0.24*** 

固定资产，取对数 0.51*** 0.53*** 0.46*** 0.25*** 

流动资产，取对数 0.59*** 0.58*** 0.57*** 0.23*** 

利润，取对数 0.62*** 0.65*** 0.67*** 0.27*** 

雇佣人数，取对数 0.23*** 0.21*** 0.21*** -0.02 

年龄 0.10*** 0.12*** 0.09*** 0.01 

工业总产值，取对数 0.53*** 0.49*** 0.46*** 0.21*** 

应付职工薪酬，取对数 0.36*** 0.33*** 0.32*** 0.04* 

国企 -0.00 -0.00 -0.00 0.00 

外企 0.03*** 0.04*** 0.04*** -0.0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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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I 出口成本节约相关稳健性检验 

出于稳健性的考虑，本文进一步从目的国制度特征角度出发考察出口成本节约是否为中

国生产型出口中间商普遍存在的另一原因。一般而言，目的国制度环境越好，𝑓𝑑越低。有鉴

于此，本文尝试考察随着企业出口目的国的制度环境改善，企业开展纯出口中间商模式相比

混合出口中间商模式的概率是否也随之降低以对出口成本节约理论进行相应地验证。具体

地，考虑如下回归方程：① 

𝐸𝑥𝑝𝑜𝑟𝑡 𝑃𝑢𝑟𝑒𝑖𝑓𝑑𝑡 = 𝛼0  + 𝛼1𝑖𝑛𝑠𝑡𝑖𝑡𝑢𝑡𝑖𝑜𝑛𝑑𝑡  +  𝑋𝑖𝑓𝑡  + 𝜀𝑖𝑓𝑑𝑡. 

其中，𝑖𝑛𝑠𝑡𝑖𝑡𝑢𝑡𝑖𝑜𝑛𝑑𝑡表示出口目的地𝑑制度环境的相关指标。具体地，本文使用世界银行

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中的政府稳定性指标以及政

府效率指标作为目的国制度环境的度量指标。此外，本文进一步构造目的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指标以衡量目的国开放程度。②𝑋𝑖𝑓𝑡表示回归过程中控制的固定效应，具体有企业-年份固定

效应、产品-年份固定效应以及企业-产品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VI1 所示。 

表 VI1 回归结果表明，与本文理论框架分析结论一致，随着目的国制度环境改善带来

的出口成本的减少，企业将产品以纯出口中间商模式出口至目的国市场的可能性也随之降

低。上述结果在使用不同的指标刻画目的国制度环境的情况下依旧稳健成立，表明出口成

本节约同样为中国生产型出口中间商存在的可能原因。 

 

表 VI1 出口成本节约：纯出口中间商模式与目的国制度环境 

 (1) (2) (3) 

变量 Export Pure Export Pure Export Pure 

    

Political Stability -0.016***   

 (0.002)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0.033***  

  (0.002)  

Trade Dependence   -0.017*** 

   (0.002) 

Constant 0.559*** 0.584*** 0.567*** 

 (0.001) (0.002) (0.001) 

    

Observations 784,642 784,475 735,989 

R-squared 0.713 0.715 0.719 

Firm-Year FE YES YES YES 

Product-Year FE YES YES YES 

Firm-Product FE YES YES YES 

注：括号中为聚类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①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此提出的宝贵建议。 
② 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计算公式为目的国贸易总额（进口额加出口额）除以目的国 GDP，数据来源为 UN 

Com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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